
神國的子民  — 以色列十二支派  

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十八講   流便支派(二) 

二. 流便支派的經歷 
     (一)與眾支派共有的經歷 
           1. 與以色列的眾子孫一同下埃及.(出一 1~7) 
               流便隨著他父親雅各, 與眾兄弟各帶家眷, 一同下到埃及.(共七十人) 

               那時流便的子孫有: 哈諾, 法路, 希斯崙, 迦米的各家.(創四十六 9) 

 

           2. 與眾支派一同出埃及 

              他們在埃及 430 年之久,(出十二 41) 因他們“生養眾多,並且繁盛.＂(出一 7) 到出埃

及時,已有約 60 萬男丁的軍隊.(出十二 37) 流便支派中, 在 20 歲 以外, 出去能打仗的, 

有 46,500 名. 這是第二年的數點. (民一 20,21) 
 

           3.在曠野被編組為軍隊(民一章) 
              流便支派的族長,是示丟珥的兒子以利蓿.(民一 5,20~21,二 10~11) 
              流便營的纛下,包括有西緬和迦得二支派的營, 在會幕的南邊安營.(民二 10~16) 

             在行軍時, 其次序是在利未支派革順和米拉利子孫所抬的帳幕之後, 在哥轄子孫所抬

的聖物之前.(民十 18~21) 
 

           4.與眾首領一同行奉獻之禮.(民七 30~35) 

             當會幕建立完成, 以色列眾首領同來奉獻. 這給我們很好的學習, 為著神家的服事,何等 

需要神兒女們中間有領頭的人起來率先作榜樣. 

 

          5.同去窺探神所應許的美地.(民十三~十四章) 
             流便支派中去窺探所應許美地的首領是撒刻的兒子沙母亞.(民十三 4) 

            在這次事件中, 流便支派的沙母亞是一個失敗者, 因為他和其他九個支派的首領, 報的

是惡信, 使神的兒女們喪膽, 並且惹神的忿怒而致不得進入迦南美地. 

 

     (二)大坍,亞比蘭的失敗—參與可拉黨的背叛 (民十六章) 

             流便支派的歷史上, 最大的一次失敗, 就是大坍,亞比蘭的背叛事件. 

1. 可拉黨的組合 (V1~2) 
                 (1) 利未的曾孫, 哥轄的孫子, 以斯哈的兒子.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這個可拉與亞倫摩西是同祖父的堂兄弟, 同樣是利未的曾孫, 亞倫摩西都為神所  

重用, 為什麼可拉就沒有分? 你可想見可拉裡面的心情. 

                  (2) 流便子孫中以利押的兒子大坍,亞比蘭, 與比勒的兒子安. 

流便原是雅各長子, 因放縱情慾, 以致長子名分歸了別的支派, 流便子孫心中有

一種怎樣的情緒?  

                 (3) 以色列會中的二百五十個首領, 就是有名望選入會中的人, 也都是來頭不小的人. 
     

          2. 叛逆的主因 — 不服神所安排的次序 (權柄) 

           “你們擅自專權,全會眾個個既是聖潔,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,你們為甚麼自高超過耶 
和華的會眾呢?＂(民十六 3) 



      “他們說:我們不上去.你將我們從流奶與蜜之地領上來,要在曠野殺我們,這豈為小事? 
你還要自立為王轄管我們麼?.........＂(民十六 12~14) 

               這真是任著肉體無理取鬧, 隨意詆毀, 黑白不分. 

 

         3.摩西的反應 

(1) 俯伏在地 

  “摩西聽見這話就俯伏在地,對可拉和他一黨的人說:到了早晨,耶和華必指示誰是屬  
祂的,誰是聖潔的,就叫誰親近祂;祂所揀選的是誰,必叫誰親近祂.＂(民十六 4~5) 

      這是多美的表現! 

(2) 拿香爐到神面前  —  一切問題到神面前解決. (民十六 6~7,16~18) 

 

         4.“耶和華的榮光顯現＂—  審判的臨到 

“耶和華的榮光就向全會眾顯現.＂(民十六 19)  就是耶和華的審判臨到. 心中悖逆的人 

哪! 你怎能在祂的榮光中站立得住呢? 

(1) 耶和華創作一件新事, 使地開口, 可拉及大坍,亞比蘭一黨的人都被吞滅, 活活的墜

入陰間.(民十六 25~33) 
(2)“火從耶和華那裡出來,燒滅了那獻香的二百五十個人.＂(可十六 35) 

 

        5. 屬靈權柄的產生 — 發芽的杖 (民十七章) 

(1) 每支派取一根杖, 存在會幕內法櫃前. 

(2) 神所揀選的那人, 他的杖必發芽. 

(3) 發芽的杖代表從死亡裡顯出基督復活的生命來. 神在此啟示: 什麼人能為神掌權? 什 

麼人能服事主? 不是看人的地位,名望, 也不是看人的智慧,才能, 或是血氣權勢的爭

奪; 乃是在於誰的身上能顯出基督復活生命來? 在黑夜和痛苦的熬煉中, 誰能開出美

麗的花朵, 流露出基督復活生命來的人, 才是真實為神掌權的人. 

 


